
收 據 
中華民國 113 年 月 日

教 育 部 軍 訓 教 官 及 護 理 教 師 進 修 補 助 申 請 表 

服務學校 職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姓名 

進修 

學校 

系所 

申請 

補助 

學期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申請 

補助 

金額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金額請大寫)

核定 

補助 

金額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金額請大寫)

申請 

人簽 

名或 

蓋章 

單位 

主管 

核章 

申請 

日期 
1 1 3 年 月 日 

茲收到 教育部 發給 112學年度第 2學期進修補助費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計算標準：公校 1萬 2,000元，私

校 1萬 5,000元；繳交進修費用未

達最高額時，以實際繳交金額為

限。 

(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服務單位： 職務：    領款人(簽名或蓋章)： 

請務必填註 

  市  市鄉   村   路 

戶籍地址：    縣  區鎮  里  鄰 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身分證統一編號：

匯款行庫：中華郵政 銀行／銀行：   分局／分行 

帳號： （請務必填列，俾利匯款） 

(金額請大寫) 


